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资源县三茶河、大湾河、向溪河3处河道管理范围的通告

资政通〔2024〕4号

为进一步落实河湖管理保护责任，强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保障行洪及水工程安全，保护河道生态环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资源县实际，资源县人民政府在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基础上，组织资源县水利局对资源县三茶河、大湾河、向溪河3处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进行调整，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河道管理范围划定修正原由

（一）2020年底资源县水利局编制了《广西桂林市资源县三茶河(把火石河)管理范围划定报告》，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由于依据2021年制定的《资源县资江梅溪镇三茶河福竹段防洪治理工程》中治理的福竹河段位于《八角寨—资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范围内，原河道河势弯曲，该河段左右两岸冲刷痕迹明显，交替出现边滩、潜洲，导致主流向凹岸挤压，河道凸岸淤塞，不能及时泄洪，上游的福竹大桥及村庄房屋有被淹没的风险，且原河道从规划区福竹地块中间穿过，不利于地块综合利用。为了加强岸坡整治减小河道糙率，保障行洪和减少河道淤堵风险，保持河势顺畅，避免淹没房屋等建筑物，以及更好地开发利用福竹地块和推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故对三茶河福竹河段进行了改道设计。现根据三茶河福竹河段实施改道设计对三茶河福竹河段管理范围进行调整，调整后不影响标准内洪水下泄。

（二）大湾河两水苗族乡河段调整长度0.435km，由于原划定的管理范围已经侵入防洪堤线外，划定范围包含了居民房屋,现根据防洪堤轴线对大湾河两水苗族乡河段管理范围进行调整，划定范围避开居民房屋，调整后不影响标准内洪水下泄。

（三）向溪河堑底坪河段调整长度0.244km，由于该段位于河道汇合口，近年来沿河修建了高速公路，导致新建防洪堤堤线延伸封闭，故对向溪河堑底坪河段管理范围进行调整，调整后不影响标准内洪水下泄。

二、管理要求

禁止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擅自在河道管理及保护范围内从事可能危及行洪、水质、水生态、水环境及水工程安全的活动，违者依法从严查处。

附件：1．三茶河福竹段管理范围划定修正前后对比图

2．大湾河两水苗族乡河段管理范围划定修正前后对比图
3．向溪河堑底坪河段管理范围划定修正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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